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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17-008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公司名称：江西景旺精密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

景旺”）、景旺电子科技（龙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川景旺”）。 

 增资金额：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4,120.68万元向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江西景旺进行增资，其中计入江西景旺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剩余计入资本公积金；龙川景旺拟增加注册资本 1350 万美元：其中

公司按照持股比例认缴 1012.50 万美元，景旺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景旺”）按照持股比例认缴 337.50 万美元。公司以

募集资金人民币 6,803.95 万元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龙川景旺进行增

资，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补足。 

 本次增资事宜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93 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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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4,800 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23.1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11,168.00 万元，全部为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971.19 万元，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募集资金净额为 105,196.81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6〕17352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募投项目

及募集资金使用安排如下表所示。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

项目的资金需求，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以募集资金

投入 
实施主体 备案情况 环评情况 

1 

江西景旺精密电路

有限公司高密度、

多层、柔性及金属

基电路板产业化项

目（一期） 

74,120.68 江西景旺 

吉 发 （ 基 ）

[2011]54号、 

吉 发 ( 基 ）

[2013]140号 

赣 环 评 字

[2012]38号、

赣 环 评 字

[2014]2 号 

2 

景旺电子科技（龙

川）有限公司新型

电子元器件表面贴

装生产项目 

6,803.95 龙川景旺 

141622406110

067 号、龙发

改 [2016]35

号 

龙环[2014]57

号 

3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

充流动资金 
24,272.18 深圳景旺 - - 

 合计 105,196.81 - - - 

 

三、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 公司名称：江西景旺精密电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城西工业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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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刘绍柏 

经营范围：新型电子元器件（片式元器件、频率元器件、混合集

成电路、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新型机

电元件、高密度印刷电路板和柔性电路板）制造及销售，半导体、光

电子器件、新型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用材料制造及销售,对外贸易进

出口业务（涉及前置许可的除外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股权结构：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江西景旺 100%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最近一年及一期，江西景旺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16年 6月 30日 

或 2016年 1-6月 

2015年 12月 31日 

或 2015 年 

总资产 79,948.22 70,027.55 

净资产 28,905.48 20,772.41 

净利润 8,133.08 8,252.72 

 

（二） 公司名称：景旺电子科技（龙川）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龙川县大坪山 

注册资本：美元 2,350 万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6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刘绍柏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新型电子元器件（片式元器件、敏

感元器件及传感器、频率控制与选择元件、混合集成电路、电力电子

器件、光电子器件、新型机电元件、高密度互连积层板、多层挠性板、

刚挠印刷电路板及封装载板）。产品出口外销及中国境内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龙川景旺 75%的股权，香港景

旺持有龙川景旺 2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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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最近一年及一期，龙川景旺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16年 6月 30日 

或 2016年 1-6月 

2015年 12月 31日 

或 2015 年 

总资产 143,304.02 124,676.95 

净资产 92,205.31 83,381.02 

净利润 8,824.29 20,263.14 

 

四、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74,120.68 万元向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江西景旺进行增资，其中增加江西景旺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剩

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江西景旺注册资本变更为

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江西景旺仍为公司持股 100%

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是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且系基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相关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际经营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未发生变更。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

向，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安排。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龙川景旺增加注册资本 1350 万美元：其中公司按照持股比

例认缴 1012.50万美元，香港景旺按照持股比例认缴 337.50万美元。

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6,803.95 万元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龙川景旺

进行增资，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补足。增资完成后，龙川景旺注册资

本变更为 3,700.00 万美元，公司及香港景旺对龙川景旺的持股比例

保持不变，分别为 75%、25%。 

公司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龙川景旺进行增资，系募投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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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实际经营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未发生变更。符合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安

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增资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江西景旺精密电路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景旺电子科技（龙川）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对江西景旺、龙川景

旺进行增资。 

六、专项意见说明 

1、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江西景旺精密电路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景旺电子科技（龙川）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在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位的情况下，通过对子公司江西景旺、龙川景旺增资的方

式来实施募集资金的投入，符合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安排，有利

于稳步推进募集资金项目，增强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确保公司持

续快速发展。本次增资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江西景旺、龙川景旺进行增资。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使用募集资金对江西景旺、龙川景旺增资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江西景旺、子公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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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景旺进行增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交所上市规则》、

《上交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2）本次增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也不存在

占用公司自有资金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3）本次增资事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我们同意本次使用

募集资金向江西景旺、龙川景旺进行增资。 

3、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江西景旺和

龙川景旺增资，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

实施方式的需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并出具书面同意意见。 

七、上网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景

旺精密电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2、《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之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2 月 21日 

 


